
昌吉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热源厂

自行监测方案
按照环境保护部《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发〔2013〕81号）要求，昌吉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热源厂对所排放的污染物组织开展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并制定自行监测方案。

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基础信息

企业位于昌吉市58#小区，北京南路高管局西侧，昌吉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热源厂，热源厂东侧为高管局住宅楼，南侧为塔城路，西侧为富友澳林花园住宅小区，北侧为紫金名门住宅小区，热源厂投入运营时间是2000年11月，运行方式是冬季连续工作，生产周期是六个月，生产工艺是热源厂提供的高温一次水（130℃）通过街区管网输配到各小区交换站，经各交换站内的水-水换热器将二次水热成95℃低温水，再由室外管网送至各热用户，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硫，烟尘，氮氧化物，噪声、烟气黑度；污染物治理设施有6台锅炉的脱硫除尘设施组成，运行期所有治理设施都正常运行，经处理过的污染物均可以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详见表1。

企业自行监测方式为自动监测，自动监测为委托第三方运营机构进行运维，承担委托运维的单位名称为青岛崂山电子仪器总厂;手工监测为委托昌吉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所属环境监测机构进行监测，承担委托监测的单位名称为昌吉市环境监测站。
表1  企业基础信息
	企业名称
	昌吉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热源厂

	污染源类型
	√废气企业             □废水企业

□污水处理厂           □重金属企业

	地址
	昌吉市58#小区

	所在地经度
	87°29'60"
	纬度
	44°40'28"

	法人代表
	金明亮
	法人代码
	751675025


	联系人
	阚久敏
	联系电话
	15001681288

	所属行业
	热力生产和供应
	投运时间
	2000年11月

	自行监测方式
	√自动监测与手工监测相结合

□仅自动监测

□仅手工监测

	自动监测运维方式
	企业自运维
	□是     √否

	
	委托第三方运营机构名称
	青岛崂山电子仪器总厂

	手工监测方式
	自承担
	□是     √否

	
	委托监测机构名称
	昌吉市环境监测站

	排放污染物名称
	二氧化硫，烟尘，氮氧化物，噪声、烟气黑度、汞及其化合物

	主要产品
	热量

	生产周期
	6个月

	主要生产工艺
	热源提供的高温一次水（130℃）通过街区管网输配到各小区交换站，经各交换站内的水-水换热器将二次水热成95℃低温水，再由室外管网送至各热用户

	治理设施
	有6台锅炉的脱硫除尘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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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点位示意图

[image: image2.png]e

=
T
I
\

| s

st (m?) AAEE 710
5452 'S 3 4200
3500 H A 1666
1010 WP R 22538





二、监测内容及公开时限

1．废气和环境空气监测

废气和环境空气监测内容见表2。

表2 废气和环境空气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监测频次
	公开时限

	废气
	自动监测
	总排口
	二氧化硫、烟尘、氮氧化物
	青岛崂山电子仪器总厂
	每小时监测1次
	实时公布

	
	手工监测
	总排口
	烟气黑度、汞及其化合物
	昌吉市环境监测站
	每季度监测1次
	

	备注
	监测项目由企业根据环评及验收批复中监测计划确定，烟气黑度需要每季度手工监测一次。


2．噪声监测

噪声监测内容见表3。

表3  噪声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监测频次
	公开时限

	厂界噪声
	手工监测
	厂东，南，西，北
	连续等效A声级
	昌吉市环境监测站
	每季度监测1次
	完成监测后次日公布


监测评价标准

根据昌吉市环保局《关于新疆西部热力集团昌吉热力有限公司热源厂脱硫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执行标准如下：

1．废气和环境空气评价标准

总排口废气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重点地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表4 废气和环境空气评价标准一览表

	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排放标准限值
	评价标准

	废气
	总排口
	二氧化硫（mg/m3）
	200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烟尘（mg/m3）
	30
	

	
	
	氮氧化物（mg/m3）
	200
	

	
	
	烟气黑度
	林格曼黑度1级
	

	
	
	汞及其化合物
	0.05
	


2．噪声评价标准

本企业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限值。
表5  噪声评价标准一览表

	类别
	监测项目
	标准值dB（A）
	标准来源

	
	
	昼间
	夜间
	

	厂界噪声
	连续等效A声级
	55
	4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


监测方法及监测质量控制

1．自动监测

废气污染物自动监测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T75-2007）和《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HJ/T76-2007）要求进行监测。

严格按照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管理规定的要求开展自行监测，所采用的自动监测设备已通过环保部门验收，定期通过有效性审核，并加强运行维护管理，能够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和数据正常传输。
2．手工监测
公司不具备自行监测能力，因此所有监测项目本企业委托有资质的昌吉市环境监测站开展监测，昌吉市环境保护监测站能够保证监测质量要求，确保监测数据准确。
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严格执行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实施全过程的质量保证。实验室分析样品的质量控制采用精密度和准确度控制。所使用的仪器设备通过检定或校准，仪器设备操作遵守操作规程，保证监测结果的代表性、准确性和可比性。监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废气样品的采集分析、质控应执行《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和《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 373-2007）。废水样品的采集、保存、分析、质控应执行《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水质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水质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HJ/T 92-2002）、《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373-2007）。厂界噪声监测布点、测量、气象条件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要求进行，声级计在测量前、后必须在测量现场进行声学校准。）

表6   污染物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

	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及依据
	仪器设备名称和型号
	备注

	废气
	二氧化硫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
	Testo350M/XL烟气采样仪
	

	
	氮氧化物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
	Testo350M/XL烟气采样仪
	

	
	颗粒物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
	3012H烟尘采样仪
	

	噪声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AWA5680声级计
	


3．监测信息保存

企业按要求建立完整的监测档案信息管理制度，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和监测数据报告，监测期间生产记录以及企业委托手工监测或第三方运维自动监测设备的委托合同、承担委托任务单位的资质和单位基本情况等资料（原始监测记录和监测数据报告由相关人员签字并保存3年，其中废气企业监测数据的保存时间不低于5年）。
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网址是：http://www.xjmic.com

企业名称（盖章）：昌吉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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